
作者简介:朱季康(１９７９—),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

〔∗〕本论文为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学术界»(月刊)

总第２２９期,２０１７．６

ACADEMICS

No．６Jun．２０１７

海外近代幼教思想与中国传统育儿理念的基本差异〔∗〕

———基于民国时期学者视野的观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 朱季康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民国时期海外近代幼教理念与中国社会传统育儿理念的表现差异其根源

在于两者对于幼儿教育事业的不同理解基础,海外西方社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近代幼

教思想观,他们对于幼儿人格的认知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育儿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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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中叶,以欧美国家学者思想为主体,包括日本等国学者

亦有贡献的海外〔１〕近代幼教思想逐渐成型.对幼儿人格的认知,成为其元理论

的主要内涵与具体理念的出发点.其中的一些观念被引介进入中国,引发了民

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育儿理念的反思.

一、人格认知的差异

人类社会的育儿,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本能行为.«说文解字»释
“育”云:“养子使为善也.”释“教”云:“上所施,下所致也.”中国传统的育儿理念

的主体部分是体验式的经验积累,如“‘马看蹄爪,人看从小.’‘三岁孩儿应八

十.’‘从小定八十,八岁定终生.’”〔２〕“‘护儿不护学,护女不护脚.’‘教妇初来,教
儿婴孩.’”〔３〕“‘一代没好妻,三代没好子’‘举人的儿子,秀才的秧子’”〔４〕等俚语

中就蕴含着传统的育儿理念.但中国传统的育儿理念较局限为家庭与个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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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为,对幼儿人格概念没有认识;而海外近代幼教思想则将其提升至社会性群

体行为层面,对幼儿人格概念有强烈的认知.
不能与时俱进,深陷旧思维,缺乏对幼儿人格的认知,使得近代中国没有产

生近代幼教思想的土壤.１９１２年,前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氏游历中国,对中国

教育多有感悟.他称中国教育方法中,“实无所谓具体的或实际的.支那现在情

势之退化,实支那教育应有之结果也.”〔５〕民国教育家与化学家任鸿隽曾将其观

点进行归纳,大致为:“支那人未知规纳的哲学而已.”〔６〕“规纳”即归纳,这种时已

盛行于欧美的科学方法,“以规纳方法之正确的观察、诚实的记录、与有制的取

证,而成立光大.”〔７〕而此时的中国,却“于此等不可思议之经验,尚未梦见.”〔８〕不

能归纳性的总结前人经验并形成系统性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育儿理念一直难

以提升,渐渐落后于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原因之一.此外,无竞技感官之类的训

练,只有读经训蒙,这也是中国教育的另一个缺点,“既无竞技运动以为之弥补,
故其教育全般之结果,亦罗英美诸国之同类教育为不及.”〔９〕重书本中的前人记

述而轻视通过实验开拓新的知识,这是中国传统育儿理念落后于海外近代幼教

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集体性的产物,这个产物是从幼儿

的人格研究开始起步的.海外学者对幼儿的自主意识的研究曾有过争论,幼儿

自然之性论与天生意识论之间的辩论〔１０〕对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进步起了积极

的作用,由此引发的幼儿自然教育主义“遂盛行于斯世”〔１１〕.这些思想的争辩仅

是海外近代幼教思想进步发展的一个缩影.根据民国学者林仲达的总结,民国

时期,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内容包含了“心理测验的发达、精神分析的发明、行为

主义的产生、完形派心理学的崛起、社会化的教育的流行、蒙特梭利教育运动、婴
儿园运动、婴儿实验室的设立、儿童研究的团体、儿童幸福事业”〔１２〕等诸多方面.
他说:海外的“儿童研究大体看来可有如下几种趋向:１、由玄想的教育理论

到科学的实验研究;２、由少数人对少数儿童的观察到有组织的分工合作的研究

运动;３、由精神意识之单独的研究到身心发达的各方面或整个行为的观察和实

验;４、由纯理论研究的结果到实际的教养方法和制度的改进.”〔１３〕这四种转进体

现了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科学化与实践化趋势,体现了对于幼儿人格的尊重,是
其超越中国传统育儿理念的地方.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发展高度在某些领域超

越了民国学者的想象.早在１９３１年前,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Ｇ
sel)就提出:“我们教育的特点就在不令其呈现一个神话的世界于儿童的思想

中.”在这个神话的教育世界中,幼儿从小受到的教育虚拟了一个完美化的社会,
一旦其成人走入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心理落差将导致愤世嫉俗的心理扭曲,“愤
世嫉俗主义(Cynism)即是我们对于荒谬的伦理所付出的代价.”〔１４〕这种言论所

体现出来的伦理与哲学内涵不但是民国时期中国传统育儿理念,甚至是当代中

国幼教思想都未敢企及的高度.
反观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传统育儿理念,将幼儿置于成人或者家庭附庸的

—６２２—

学术界２０１７．６学界观察



地位,丝毫没有幼儿独立人格的意识.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思维成为国人的主

流意识.“我国社会中的儿童教育,是自私的,父母教育儿童,大多数是‘养儿防

老’、‘光耀门庭’的意思,慈善家教育儿童,也是为了好名,或为了积德.”〔１５〕作为

一种人性的本能行为,育儿在中国被寄托了相当多的附加内涵,却唯独没有幼儿

人格的存在空间.延续宗族血脉与光大家族门庭似乎是中国传统育儿理念中最

有价值的目标.“我国民俗以人生无子谓大忌,娶妻不育的再忙娶小老婆,认为

当然,更加以父母望孙心切,于是有所谓‘早生儿子早得力’、‘养儿防老,积谷防

饥’等语,是可知无论为‘无后’而欲生子,为‘得力’而欲生子,或为‘防老’而欲生

子,从速为子娶妻,总属不可稍缓之事.”〔１６〕“‘养得早,压青草.’这因为早婚的父

母,发育本不健全,若又早产,婴儿自多身心俱弱,虽有优良的后天营养,也难以

为力.”〔１７〕由此理念引发出的重男轻女、早婚滥生等社会问题也长期纠结于中国

社会.虽然养儿防老与光宗耀祖的育儿观念在先进的国人看来十分不妥,正如

民国学者周建人所说:“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到今日科学昌明时代,
绝不值得来提倡.”〔１８〕但在民国社会中,不但无法将其摒除,而且在某些极端场

合,这种观念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基本的人性.周建人在«读中国之优生问题»
一文中曾描写了一个被迫嫁给神经病的妇女,遭受到环境的逼迫.“其姑母说:
‘像你这样的害怕不敢近就他,香火也要被你斩断了.’她觉得虽狂人也非留得后

嗣不可.”〔１９〕这个例子所反映的并非一个家庭的特例,而是整个社会对于优生理

念的无知,也是对于幼儿独立人格地位的无知.

二、基于传统幼儿人格认知的中国实践

幼儿是父母乃至家庭与宗族私有的,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
海外近代幼教所提倡的儿童社会公有的观念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还属于拓荒阶

段.“在原始社会,儿童的地位虽然很低,但他不是属于双亲而是全民族的所有,
民族全体负有教养儿童的责任.”〔２０〕封建时代到来后,这种认识就已经完全被国

人所遗忘.私有的育儿观直接导致了育儿的等级差距.“儿童的教养权利逐被

物质的经济条件所决定.你有所有权,你便享有教养的特殊权利;你一无所有,
也就命定地陷于饥寒和无知的悲境.”〔２１〕育儿领域中最为残忍的事件莫过于杀

虐幼儿了.传统中国社会中,这样的事情并不受舆论与良心的谴责.日本学者

西山荣久就观察到多数中国人完全不以为杀虐婴儿是一件犯罪,“他们只不过以

此为可耻的行为罢了.固然,杀死小孩子当然是件可怜的事,但为了维持一家的

生计,一家的幸福,及名誉以及孝道上,这是不得已的举动.父母的行使此事,不
仅是不犯法,而且连责备都不行.”〔２２〕历民国一代,这种现象也未断绝.但时代

的进步和海外近代幼教思想的传播使得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儿童的社会地位

已由被残杀虐待进至被怜悯和同情,更进而至于被重视和尊崇.”〔２３〕但这小小的

进步依然是建立在幼儿私有观的基础之上的,“儿童私有的观念却非常的浓

厚.”〔２４〕海外近代幼教思想中的公育模式在中国所遭受的强力抵制,其阻力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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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此.甚至有学者说:“只要声明儿童公育是代他们抚育孩子,决不是夺了他

们的孩子,反对力一定可以减少.”〔２５〕显见这种意识的群体性与强烈性.“一般

父母教育儿童的方法,除了错爱以外,很少对于儿童身心之活动方面的尊敬,父
母施于儿童身体上的看护,往往因自己的成见,而致儿童于疾病,或致于死亡,这
是很常见的事!”〔２６〕其实公育已经成为近代幼教思想中的绝对主流,“这种抚育

弃婴、苦儿的慈善团体,在欧西各国早就注意到了,可是我国育婴工作虽有历史

可资,然终以办事不利,敷衍成性,年复一年,成绩毫无.”〔２７〕抗战时期,政府倡导

大后方举办保妇训练班和附属托儿所,各地父母都有抵触情绪.如遂川地区母

亲们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真是破天荒,做母亲也得学.”“孩子还作兴放在一起

养,我一天生一个也舍不得放出去,别人的母亲那里会疼爱自己的孩子.”〔２８〕

将幼儿看作具体而微的成人,以成人眼光看待要求幼儿的成长,是中国传统

育儿经验理念的又一顽症.“目今社会上一般家庭中的家长,类多认自己的儿

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２９〕相对于成人而言,幼儿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中
国的儿童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只是成人的附属品.”〔３０〕“目今一般的家长们,多
数视儿童为成人的附属品,不中用的东西.”〔３１〕“因此在家庭中没有儿童们的地

位.成人要他怎样就怎样,毫不予以一些体会与同情.”〔３２〕张溪愚称:“中国的儿

童,仍在因袭传统的思想禁锢着,仍在颓废的浪漫的个人主义的环境里生活着,
无论儿童的‘教育’、‘地位’、‘思想’和‘精神’,都被成人们所‘荒芜’、‘贱视’、‘束
缚’和‘麻醉’了.”〔３３〕由此基点出发,民国的家长也以成人的眼光“苛求”幼儿.
“是而非一般的标准,是成人订立的;以及其他一切,无往而非成人所发明.成人

的见解和行动,断无不是之理.”〔３４〕“无论其对于儿女的行为和思想,总是喜欢拿

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解释他们.不问儿童的心理如何,而仅以自己所要学的来

教儿童学;并且拿成人的眼光,来希望儿童照样的做.”〔３５〕这种不理解幼儿身心

发展科学规律的群体意识,却是当时最流行的主流思维.谢颐年评判道:“目今

一般家长处理自己的儿童,几无一处不是违反儿童的心理.”〔３６〕姚碧枝也形容道

“我国儿童教育之为成人的主观化,确已非同小可.”〔３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家
长们大多以暴力作为工具.他们认为“儿童的言语、姿势、态度不论什么,都
要服从成人的规矩,遵循成人的礼节.如果按部就班的做了,便是对的.否则,
便是越轨,那就要打,要重重的打,打就是教训儿童的第一着功夫,除打之外,没
有别的事.‘铁匠的磴子,打向前去.’”〔３８〕在如此的强权压制下,“于是儿童不许

说,不许问,问什么?! 问得讨厌! 不许行,不许动! 坐在一起,不许离开一步!
若动一动,摇一摇,摸一摸,不是挨骂,就是挨耳光,挨手心.”〔３９〕这些行径在中国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幼儿管教手段,并成为父母是否合格与负责的评判标准之一.
父母为保持他的名誉起见,也只好用起训裁的方法,来剥夺幼儿自由活动的权利

和幸福.成人对幼儿有绝对的控制权,“儿童在成人的社会里,好像是一个未来

的男子和女子的预备队,儿童的本身,是无人重视的,任何成人,对于儿童,都有

权来戏弄,来虐待;如果儿童不服他们的戏弄和虐待,便被目为顽童,还要责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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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不会教育’,于是儿童的个性,永无发展的机会.至于生在特殊环境

里的儿童,他的痛苦,更不堪言状了.”〔４０〕

思维落后的中国父母们手口相传,在大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的传统育儿经

验理念中找寻实际操作的方法.将这些方法放在培养未来国民的标准上考量,
难以合格.有民国学者以为育儿最基本的卫生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都难以

得到保证.“中国的家庭多数是不讲求卫生,儿童方面,更谈不到.”〔４１〕社会中保

守与错误的育儿观念大行其道.“现在显然在妇女中,还流行着不少对儿童的错

误观念.”〔４２〕如“做父母的,有许多仍不知道儿童是好运动的.”〔４３〕１９４２年,张宗

舜在«妇女与儿童教育»中称中国妇女“一本其对儿童的顽固与愚昧的认识,责无

轻重,爱无分寸.”〔４４〕很多民国学者以为中国传统育儿经验理念中教育属性的缺

失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儿童只有感情的教育,而没有理智的教育.”〔４５〕父母对

于幼儿的“溺爱”“干涉”“放任”“不合时代”〔４６〕的“教”育歪曲了育儿的本质.“依
赖性”“自私性”“奢侈性”等“不良性”〔４７〕的养成,就是这种无理智教育的结果.

导致这些落后方法存在的原因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中国的家

长们缺少近代幼教思想的熏陶与学习.金仲华说:“一般教育家都知道,目前大

多数的父母对于子女的养育都是无训练的.”〔４８〕他们出于自身成长环境的影响

与别人经验的借鉴,认为育儿是一种父母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单方面行动.汪树

章称:“一个女子,因为缺乏儿童教育,所以对于自己的儿女,只好信用人家的说

话去教养.”〔４９〕陈鹤琴说:“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种迷信,就是以为小孩子总是错

的,父母总是对的.”〔５０〕客观上,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巨大难度也为海外近代幼

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制造了一定的障碍,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是其中明显的原

因之一.金石音说:“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男子的支配,礼教的熏染,身心不由自

主,天赋各性,从而为畸形的发展,为妇者必须柔顺服从,为母者但求慈爱宽容,
严父慈母,几乎成了父母最高的典型.”〔５１〕这种传统标准塑造下的母亲在育儿

时,“不是爱之过甚,视子女为掌上明珠而竭力珍藏,便是容之过分,任子女为无

涯的放纵.”〔５２〕这种传统标准下塑造的父亲形象,也存在着不理智的极端倾向.
吴叔班说:“在我国,家庭的组织,多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父亲对于子

女,不是完全不管,就是管束太严.”〔５３〕社会与政府对于近代海外幼教思想的推

广效率也推迟了民间父母育儿方法的转变.陈际云说:“中国的慈幼事业,本来

起源很早,在南宋时政府曾有慈幼局之设.所谓育婴院、孤儿院、恤院、孤贫儿

院,或妇孺收容所,在任何通都大邑中,都能找到好几处.其实这些机关,不仅虚

糜公费,而且是杀害婴儿的牢狱.”〔５４〕言辞虽然激进,但亦有道理之处.近代育

儿机构中存在的一些腐败、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影响了中国父母对海外近代幼教

思想的信任.

三、海外近代幼教思想对幼儿人格的具体认知

以上这些遵循中国传统育儿经验理念所犯的错误,在海外近代幼教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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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多有认识与纠正.对幼儿人格的独立性认识与尊重是海外近代幼教思想首

先确立的元理论.海外近代幼教家们认为幼儿与成人是平等的.基于此,父母

不应该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幼儿身上并逼迫幼儿进行某种“规范性”的生活与成

长模式.至于体罚则更是不应该的行径.父母体罚幼儿是非常罕见的,他们认

为体罚对于幼儿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旦发生,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报
纸如得到这种消息便用大标题来登载详细的情形,而斥这样的父母为野兽.”〔５５〕

有时,还得遭受法律的制裁.海外近代幼教家们对于幼儿人格的尊重还体现在

言论自由方面.罗素曾说:“言论自由对于儿童也是极应该的一件事.”〔５６〕在罗

素夫妇庇肯山学校(BeaconHillSchool)里面,“一个儿童我们从来没有对他说

过:‘你不应当说那件事.’”〔５７〕这些理念从来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存在过.
基于幼儿人格独立的元理论思维,海外近代幼教思想在具体的教导方式上

也较中国传统育儿理念有很大的差异.一位民国学者描写了他在美国的一段见

闻,讲述了一个孩子跌倒后,路人将其扶起后,赶来的孩子母亲要求孩子立刻感

谢路人的事例,总结道:“他们父母的对儿童的教育,完全是利用机会,随时来教

导,他们知道孩子们的理解力是极薄弱的,若不就事启发,等到有空闲时再来训

导,恐怕你把嘴说破了,也无一毫的用处.他们虽然不打骂孩子,但孩子总是很

听从他们的,很少执拗,如果你听见孩子说了一句粗话,你只须要说一句‘我要告

诉你妈妈吗’,他便马上向你求饶,无论游戏得怎样高兴,只要母亲轻轻的一喊,
便马上回去.”〔５８〕这里所展示出的育儿方法与中国传统育儿经验理念所坚持的

恰恰相反,效果也大相径庭.遗憾的是,除了一些教育家的提倡之外,这些具体

的教导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民间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与愿意尝试.
中外近代幼教思想的差异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对玩具的理解.德国教育

家福禄培尔称“玩具为神童儿童之珍品,特称之为恩物,由此足见玩具可以资助

儿童教育的发展了.”〔５９〕在海外近代幼教思想中被广受重视的“恩物”玩具,在中

国社会却有相反的命运.“我国历来做父母的,对于儿童的玩具,都不十分重视.
儿童每因索要玩具而遭斥责.即或偶有购买,其中并无含有教育的意义.”〔６０〕中

国父母们“总是希望他们的子女像成人样的拘束和呆板,方视为是真正优良之儿

童.”〔６１〕这些差异也对国人性格体质的种种懦弱、呆板、守旧特性作出了解释.
又如环境对幼儿成长的影响,传统中国育儿理念就很少注意到这方面,但海外近

代幼教思想中就多有阐述.这些具体方面的差异也是两者对幼儿独立人格的认

识差异所造成的.
民国时期海外近代幼教理念与中国社会传统育儿理念的表现差异其根源在

于两者对于幼儿人格的不同理解基础上,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海外西方社会确立

了以人为本的近代幼教思想观,他们对于幼儿独立人格的尊重大大超越了中国

传统育儿观念,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幼教学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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